
广东 省梅 州市卫生健 康 局

梅市卫人函 (zOzO)6号

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

Ⅱ报名参加卫生专业资格考试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报名点:

根据 《关于延期举行 zOzO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
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》(粤 医学 〔zOaO〕 17号 )的要求,现

将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报名工作相关事项

通知如下 :

一、报考政策有关规定

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线医务人员,在符合原卫生

部、人事部印发的 《临床医学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》

(卫人发 〔zO00〕 4sz号 )、 《预防医学、全科医学、药学、

护理、其他卫生技术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》(卫人

发〔zO01〕 1“ 号)中报名条件的基础上,晋升高一级职称

可提前工年申报卫生专业技术资格。上述享受提前申报的人

员,原则上只享受一次政策优惠。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

线人员范围按照 《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

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聚焦一线贯彻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

员措施的通知》(国发明电〔zO⒛ 〕10号 )规定执行。



二、网上报名时间   ∷     . ∵

符合第一条报考政策有关规定的疫情防控工线医务人

员 可 于 6月 16-30日 期 间 登 录 中 国 卫 生 人 才 网

(-。 21wecan。 ∞m)进行网上预报名。

三、现场确认时间及报名点设置

各报名的现场确认必须于 6月 24日 前完成,并提交纸

质材料到考点审核。我市考点设在梅州市医药科学研究所

(地址:梅州市梅江一路 38号 正面楼三楼,联系电话 :

2245872、  2254068)。

全市共设 12个报名点,各报名点具体信息如下 :

报名点 受理报名单位 报名点地址 联系电话

市直报名点
市直各卫生健康事业单

位 (除 市人民医院、市

中医医院、市妇保院 )

梅州市梅江一路
3g号市医药科学

研究所

2245872

225砼968

梅州市人民医院 梅州市人民医院
梅州市黄塘路 63

万
2206956

梅州市中医医院 梅州市中医医院
梅州市华南大道

13号
2336636

梅州市妇幼保健计划

生育服务中心
梅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

育服务中心
梅州市梅新路 12

号
2249671

梅江区卫生健康局 梅江区所属单位
梅江区西郊街道

新峰路 1号
2203113

梅县区卫生健康局 梅县区所属单位
梅县区新城行政

区政法路 3号
2589002

蕉岭县卫生健康局 蕉岭县所属单位
蕉岭县蕉城镇朝

阳路 11 号
7867828

大埔县卫生健康局 大埔县所属单位
大埔县城西环路

87号
5559699

丰顺县卫生健康局 丰顺县所属单位
丰顺县汤坑镇西

市路 ⒛ 号
6619211

五华县卫生健康局 五华县所属单位
五华县水寨镇华

兴北路 91号
4337030

兴宁市卫生健康局 兴宁市所属单位
兴宁市兴城镇人

民大道中135号
3332130



平远县卫生健康局 平远县所属单位
平远县大柘镇教

育路 zG号
8896812

市直报名点的现场确认截止时间为:6月 ⒛ 日。其他报

名点的现场确认具体时间由各报名点自行安排,并进行公告 ,

做好信息的发布和宣传。

四、提交材料目录及要求

1、 《报名申报表》。《报名申报表》各栏目内容须与提

交的证件及材料信息一致。

2、 有效身份证件。有效身份证件须与报考人员在报名

系统中所填写的证件类型、证件号码一致。

3、 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。以硕士、博士学位作为报考

依据的,须提交相应的专业学位证书。对学历有疑义的,可

要求提供学历鉴定证明。

4、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。报考上一级别工作岗位专业类

别的人员,应具有下一级别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。

5、 执业证件。医师资格证书、医师执业证书、护士执

业证书。

6、 住阮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。报考医学类相应专

业 (指临床医孥类、口腔医学类、中医学类和中西医结合类)

的八员∵须∷嵌相关攴∷件要求提交 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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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聘书。以中专学历报考中级资格的人

员,须提交受聘相应专业职务满 6年的聘书。

8、 一线医务人员证明。符合 《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

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聚焦一线贯彻落实



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措施的通知》(国 发明电 (⒛20)10

号)规定的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。由单位

核实并出具个人证明,盖章确认。

9、 报考需的其他材料。

报考人员须根据报考要求携带以上相关证明材料 (原件

及复印件).到指定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,复印件须由所在单

位或档案存放单位核实并加盖印章,证件 (书 )原件经审核

后退还给报考人员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(一 )落实审核责任。各报名点必须严格按照报考条件资

格要求认真审核,按照
“
谁审核,谁签名,谁签名,谁负责

”

的原则落实审核责任,对弄虚作假的一律追究相关责任人的

责任并通报批评。

(二 )做好宣传和服务工作。多渠道发送报考通知,让所

有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知悉考试信息。同时做好政策解答等服

务工作。

瓣
¨

饧


